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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招聘要求的说明

一、应具备的基本条件
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（二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；

（三）具有良好的品行；

（四）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；

（五）具有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、能力水平；

（六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条件。

二、招聘限制条件

有下列情形之一人员，不具备报考资格、聘任资格：

（一）向企业提供虚假应聘资料的；

（二）因违法犯罪受到刑事处罚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允

许聘任的；

（三）因违纪违法受到党纪处分的，或过往工作中存在劣

迹不适合从事国有企业有关工作的；

（四）与原用人单位签订竞业限制且仍在竞业期限内的；

（五）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调查的人员和尚未解除

党纪、政务等处分的人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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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曾受过刑事处罚，曾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或公职

的人员；

（七）有服务期要求且仍在服务期内的机关事业单位正式

在编人员(含编制备案制人员、用人备案制人员)；

（八）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、法律法规和政策

规定不得从事国有企业有关工作人员的；

（九）在各级公务员、事业单位招考中因严重违纪被取消

考试资格，仍在禁考期内的人员；

此外，参照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》,报考人员不

得报考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岗位。

三、年龄、学历、专业及其他要求

（一）年龄条件：

年龄计算方法为(例如4月14日为报名第一天):35周岁及

以下是指1990年4月14日及以后出生，以此类推。招考职位有

工作经历要求的岗位，工作经历计算截止时间为公告发布之

日；

（一）学历条件：

1. 岗位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，考生应按岗位

专业要求同时取得相应专业的学历证及学位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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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国(境)外学历学位的在读人员既不能以其尚未取得

的国(境)外学历学位证书进行报考，也不能以其已取得的其

他学历学位证书进行报考。在报名截止日前尚未取得国(境)

外学历学位证书的人员均视为在读人员。

（一）专业条件：

1. 考生所学专业以《学科专业目录汇编》为准。专业要

求为大类，考生所学专业只要符合其中任何一个分类目录即

可报考。应聘人员所学专业未列入专业目录(没有专业代码),

选择招聘专业中相近专业报考的，所学专业必修课程应当与

报考岗位要求的专业主要课程基本一致，并在资格审查时提

供毕业证书、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(须教务处盖章)、院校出

具的课程对比情况说明或毕业院校专业设置情况说明等材料

。

2. 辅修专业报考问题。根据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规范高

等学校学历证书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教学厅函〔2014〕14号)规

定：高等学校只能为取得本校学籍的学生颁发并注册一份学历

证书。单独的辅修证明不能证明毕业院校、毕业时间、学历、

学历性质等完整内容，不能作为“所学专业”的证明材料。辅

修专业证书与学历证书配合使用，一般不单独作为学历证书使

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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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第二学士学位专业报考问题。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

于在普通高校继续开展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通知》(教高厅函

〔2020〕9号),第二学士学位采取全日制学习，纳入高校学籍

管理系统。取得的第二学士学位的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能在学

信网核验的，可以按所学专业报考。

（一）工作经历要求：

1. 岗位工作经历计算截止时间为2026年4月14日(如“1

年以上”指至2026年4月14日时累计已满1周年)。因部分院校

毕业证所标注的毕业时间未精确到“日”,也有的考生毕业后

在若干个单位工作过，故只要工作经历包含12个月份的，可视

为满1周年(例如：2023年7月毕业即开始工作，至2024年6月为

1周年，以此类推);应届毕业生在校期间参加社会实践、实习

、兼职等经历，不论是否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、缴纳社会保险

，均不视为工作经历。考生毕业后，在机关企事业单位见习的

，见习期可算工作经历，资格审查时提供见习协议及工资发放

流水。

2. 招聘岗位要求的工作经历，必须是主责主业的工作经

历，兼职兼聘的工作经历不视为岗位要求的具体工作经历，须

提供劳动合同(或离职证明)、签订劳动合同企业为其缴纳城镇

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凭证及岗位从业证明等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

件。


